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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院會通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1 期特別預算案 

一、 行政院林全院長於今（11）日上午主持第 3557次院會，會中

通過主計總處所提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1期特別預算案」，

院長提示：  

（一）為強化財政紀律，本次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，首次將特

別預算納入公債法舉債限制之規範，這是過去沒有的做

法，我們希望藉此建立新的典範，以確保國家財政健全發

展；未來在執行上，將會完全依照特別條例及財政相關法

律的規定辦理。對於近來外界部分人士的疑慮，請相關機

關積極溝通說明，以化解爭議。   

（二）特別條例審議過程中，我們瞭解社會上對於前瞻基礎建設

仍有相當多不同的意見，為了讓民眾安心，請相關部會詳

盡對外說明，同時就完整計畫及內容，以淺顯易懂方式，

在立法院審議過程中，主動掌握各界意見及委員提出的問

題積極回應，以充分爭取社會支持，使特別預算早日通過。 

（三）另外國家資源得來不易，每一分錢都要用在刀口上，因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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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首長對於主管的計畫，從可行性評估、環境影響評估

等相關程序的完備，乃至於實際執行時進度的掌握等，均

必須親自管控；另針對競爭型計畫，也應訂定明確、合理

及客觀審議標準，公開透明審議，以符特別預算編列之本

旨。 

二、第 1 期特別預算案歲出編列 1,089 億元，全數以舉借債務支

應，內容如下： 

      

單位：億元

合計          1,089            161                928

一、軌道建設             170 1 169

二、水環境建設             257 92 165

三、綠能建設               81 6 75

四、數位建設             162 17 145

五、城鄉建設             354 41 313

六、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               20 1 19

七、食品安全建設                 3 1 2

八、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              42 2 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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